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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规 E⒛ 21〕 4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

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

政策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,省社会保险事业中心: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

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的意见》(鲁政字

匚⒛19〕 220号 )和 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

社会保险经办有关服务事项
“
跨省通办

”
的通知X人社厅发匚2020〕

111号 )等有关规定,现就规范完善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有关政策通知如下。

一、取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内转移接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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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⒛21年 12月 31日 起,参保人员在省内流动就业的,不

再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基金。按照国家相关政策确定待遇领

取地在我省的参保人员,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由养老保险归集地

(即待遇领取地 )社保经办机构,通过全省通办系统查验参保人

员在省内不同参保地的缴费情况,并对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进行

归集,归集完成后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,计发基本养老金。归集

前,参保人员在各地保留的个人账户由相应的社保经办机构按规

定计息。

原则上,参保人员在省内的最后一个参保地作为其养老保险

归集地;省 内参保缴费期间曾有一次性补缴超过 3年 (含 3年 )

的情况,且补缴地不能提供国家和省政策规定的补缴所需材料的,

原补缴地作为归集地。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建立健全协调机制,及时解决不同市

之间养老保险归集地争议。

二、规范参保人员缴费指数计算办法

取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内转移接续后,参保人员在我

省省内缴费时段的实际缴费指数,以参保职工各月份缴费工资占

缴费时所在参保地执行的月平均工资比重确定;省外转入人员在

省外缴费时段的实际缴费指数,仍按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

续暂行办法的通知》(国办发 匚zO09〕 66号 )规定,根据本人各

年度缴费工资和待遇领取地对应的各年度平均工资计算。实际缴

费指数从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起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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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,全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计发基本养老金

时,其缴费工资指数统一按
“
月指数

”法计算 (指数化月平均缴

费工资计算办法见附件 )。

三、明确缴费不足 4年人员指数计算问题

原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,因调动、辞职、辞退、单位破

产等原因离开原工作单位后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,到达

法定退休年龄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后,根据其按规定能够认定的

视同缴费年限、实际缴费年限、缴费工资水平等计发基本养老金。

对于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且建账后实际缴费年限不足 4年

的,以实际缴费计算到 4年;无实际缴费或实际缴费计算后仍不

足 4年的,按照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前职工原始工资发放

单或工资发放花名册记载的实发工资计算到 4年 ,如记载实发工

资低于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60%或 高于 300%的 ,分另刂按 60%或 300%

计算;对于档案记载工作履历清晰,但因单位原始凭证无法查找

等原因不能提供实发工资的,按 60%计算。

四、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待遇领取办法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

《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X劳社部

发 匚⒛01〕 ⒛号)等有关规定,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达到退休年龄时(男 年满 60周 岁、女

年满 55周 岁 ),累计缴费年限满 15年的,自 到龄次月起按月领取

基本养老金;累计缴费年限不满 15年的,可缴费至满 15年后 ,

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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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职工退休后基本养老金纳入统筹支付的时间,仍按 《山

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当前养老保险工作中若干具体政策问

题的通知》(鲁劳社 匚zO01〕 29号 )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提升经办管理服务水平

加快完善社会保险经办管理体系和服务网络,提高管理精细

化程度和服务水平。深入推进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,进一步提升

数据质量和数据分析应用能力。结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开展的

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·息系统建设先行先试工作,开展我省企业养

老保险历史数据整理工作,补充缺失数据,修订问题数据,清理

垃圾数据,提高数据质量,统一数据库表标准,为 实现省内流动

就业参保人员不转移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奠定基础。

本通知自 2021年 10月 18日 起施行,有效期至 2026年

10月 17日 。今后国家有新规定的,按国家规定执行。

附件: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 (月 指数 )计算办法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(联系单位:养老保险处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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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 (月指数 )计算办法

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是指:职工参与缴费指数计算月份缴

费工资占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比重的平均值,与退休时国家确

定的计发基数的乘积。

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计算办法是:

s∶ 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;

CO∶ 国家确定的计发基数;

N∶ 参保人员参与指数计算的缴费月数;

X1、 Ⅹ2、 X3。 ⋯̈Xn:参保人员参与缴费指数计算月份缴费工

C1、 C2、 C3。 ⋯̈Cn∶ 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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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⒛21年 9月 18日 印发

校核人:王明晶


